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园绿化养护管理项目
公开招标公告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南京旅游职业学院的委托，就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园绿化养护管理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Hlk24379207]一、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编号：NJJC-2021ZFCG00610
1.2项目名称：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园绿化养护管理项目
1.3项目预算：50万元/年，服务期“2+1”年
1.4最高限价：50万元/年，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做无效标处理
1.5采购需求：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园绿化养护管理项目，养护内容包括浇水、施肥、除杂草、松土、补植、病虫害防治和修剪等，并负责养护区域内园林设施的管理、巡视并及时汇报使用状况，绿化场地卫生的清扫、保洁、湖面清洁、垃圾清运至校内垃圾中转站，绿化垃圾需按规定处理清出校园，具体养护范围和标准如下：
（1）二级养护区域（主干道沿线）：1号门、3号门、行政区、教学区、体育馆、共和湖，计5万平方米。
（2）三级养护区域： 宿舍区、实训楼、2号门、运动场、学校围墙周界，计7万平方米。
（3）玻璃温室： 学校现有玻璃温室2栋，面积共1100平方米，设施完整。
（4）约3.5万平方米水体的管养，每年出具检测机构对水质的检测报告（检测费用由养护单位自行承担），水体水质不得低于四类。
其他养护内容及要求详见采购文件第四章。
1.6合同履行期限：“2+1”年，首签合同为2年，如无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和安全责任事故，且经考核合格（85分及以上）后，合同有效期顺延1年，合同价款经每季度考核合格后方可支付。
[bookmark: _Toc28359003][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28359080][bookmark: _Toc35393791]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2.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的会计报表）；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半年内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见后附件）；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bookmark: _Toc28359004][bookmark: _Toc28359081]2.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根据苏财购〔2021〕34号文规定，本项目采购金额是专门面向中小企业，仅接受中小企业供应商投标（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提供小企中小企业声明函原件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声明函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
2.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2.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35393623]三、获取招标文件
3.1时间：2021年06月10日至2021年06月17日，每天上午9:00至11:30，下午14:0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3.2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8号新城科技园研发总部园4栋B座20楼南楼
3.3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携带相关材料至现场，审核通过后获取纸质盖章版招标文件：
（1）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原件）；
（2）法人或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4文件制作费：人民币500元/套，售后不退。
[bookmark: _Toc28359082][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35393793]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4.1截止时间：2021年06月30日10点00分（北京时间）
4.2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8号新城科技园国际研发总部园4B栋20楼南楼
[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35393625]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35393626]六、其他补充事宜
6.1投标文件制作份数要求：正本份数：1份，副本份数：4份，电子版投标文件壹份（一般应为PDF格式、U盘形式，随纸质正本文件一并提交）。当纸质正本文件与副本、电子版文件不一致时，以纸质正本文件为准。电子版文件用于存档，供应商须承担前述不一致造成的不利后果。每份纸质文件须清楚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
6.2本次招标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6.3拒绝下述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 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3) 供应商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4集中考察现场或答疑：采购人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各投标人可在获取采购文件后投标截止时间前自行踏勘现场。请各投标人务必对采购文件进行仔细认真阅读，在随后的采购中，对采购文件所作出的推论、解释和结论及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负责。
[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35393796]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7.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月华西路1号  
[bookmark: _Toc28359086][bookmark: _Toc28359009]联系方式：025-58096856　　　 
7.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公司司　
地　址：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68号新城科技园国际研发总部园4B栋20楼南楼
[bookmark: _Toc28359087][bookmark: _Toc28359010]联系方式：18652080267　
7.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李工
电　话：18652080267　
八、采购公告发布信息
8.1本次采购公告在“江苏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有关本次采购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江苏省政府采购网”发布的信息更正公告，其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8.2发布日期: 2021年06月10日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园绿化养护管理项目

 

公开招标公告

 

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南京旅游职业学院的委托，就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园

绿化养护管理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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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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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名称：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园绿化养护管理项目

 

1.3

项目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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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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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4

最高限价：

50

万元

/

年，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做无效标处理

 

1.5

采购需求：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校园绿化养护管理项目，养护内容包括浇水、施肥、

除杂草、松土、补植、病虫害防治和修剪等，并负责养护区域内园林设施的管理、巡视并及

时汇报使用状况，绿化场地卫生的清扫、保洁、湖面清洁、垃圾清运至校内垃圾中转站，绿

化垃圾需按规定处理清出校园，具体养护范围和标准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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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养护区域（主干道沿线）：

1

号门、

3

号门、行政区、教学区、体育馆、共和湖，

计

5

万平方米。

 

（

2

）三级养护区域：

 

宿舍区、实训楼、

2

号门、运动场、学

校围墙周界，计

7

万平方

米。

 

（

3

）玻璃温室：

 

学校现有玻璃温室

2

栋，面积共

1100

平方米，设施完整。

 

（

4

）约

3.5

万平方米水体的管养，每年出具检测机构对水质的检测报告（检测费用由养

护单位自行承担），水体水质不得低于四类。

 

其他养护内容及要求详见采购文件第四章。

 

1.6

合同履行期限：“

2+1

”年，首签合同为

2

年，如无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和安全责

任事故，且经考核合格（

85

分及以上）后，合同有效期顺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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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后方可支付。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2.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自然人的身

份证明）；

 

